
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

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“润之英才班”

学业导师工作任务和考核办法
根据《卓越教师领军人才创新实验班人才选拔与培养指导性意见》

和《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“润之英才班”双导师制工作方案》文件精

神，规范学业导师的工作任务，做好学业导师的考核工作，进一步发

挥“润之英才班”学业导师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和效能，特制订本工

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遵循质量为本、学生中心、管理规范、追求卓越的原则，规范学

业导师的工作任务，明确学业导师的考核办法，进一步发挥学业导师

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作用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和学院相关要求，学业导师对学生身心成长、

德行学业、职业发展等进行全面指导，对学生发展进行动态跟踪、精

准施策、有的放矢。具体工作内容包括：

1.思想品德教育

① 围绕专业培养目标、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以及就业去向等内

容对学生进行专题教育，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的培养规格和要求，

增强专业自信心，培养专业学习兴趣。

② 引导积极向上，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争取早日入党，

并成为优秀党员，争取获得奖学金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

称号。

2.专业学习指导

① 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和数学学科方面的最新动态，培养学生良

好的学习习惯，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。



② 指导学生选课，帮助学生完善符合自身特点的较完整的专业

知识和技能结构体系。

③ 关注学生课业学习情况，积极指导课业学习，对学困生进行

有针对性的帮扶，争取指导学生的综合成绩在班级排名前 15%。

3.学科竞赛帮扶

① 介绍数学学科的主要赛事活动，并介绍相关的赛事组织、赛

事内容、赛事获奖等情况。

② 指导学生参加湖南省师范技能大赛、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、

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，以及其他省级以上学科竞赛。

4.师范技能培养

① 负责学生 “三笔一话”的日常练习，并保存相关材料。

② 指导学生的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评价方法，指导学生实施有

效教学。

5.职业生涯规划

① 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、学科偏好和个性特点，有针对性地指

导学生选择专业发展目标、制定中长期学习计划。

② 帮助学生确立出国留学、考研、就业或创业的发展目标，争

取获得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。

6.科学研究组织等

① 指导学生参加互联网+、创青春、挑战杯等创新赛事活动。

② 将自己主持或参与的课题介绍给学生，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参

与课题研究。

③ 指导学生以第一作者身份且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为第一署名

单位发表论文。

7.其他工作

① 与指导学生在期初制定工作计划，期末完成指导总结。

② 有针对性的部署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。

三、学业导师工作考核



学业导师工作考核结果为优秀和合格两个等级，其中优秀等级占

比 40%，合格等级占比 60%。测评分为学业导师考核测评（学生评价）、

学业导师工作效果测评、材料存档测评三部分，分别占比 40%，40%，

20%。每年评选 50%

1. 学业导师考核测评（学生评价）

指

标

权

值
评价内容

测评

等级

思想

品德

教育

20%

围绕专业培养目标、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以及

就业去向等内容对学生进行专题教育，帮助学

生了解相关专业的培养规格和要求，增强专业

自信心，培养专业学习兴趣。引导积极向上，

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

专业

学习

指导

20%

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和数学学科方面的最新动

态，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，指导学生掌握

科学的学习方法。指导学生完善符合自身特点

的较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。关注学生课业学习

情况，指导课业学习，并对学困生进行帮扶。

职业

生涯

规划

20%

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、学科偏好和个性特点，

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发展目标、制定学习计划，

确立出国留学、考研、就业或创业的发展目标。

工作

投入

度

20%

学业导师指导工作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

方式进行。每学期集中指导不少于 l次,分散

指导根据具体情况实施，每位学生每学期“一

对一”指导不少于 1 次。平时要通过面谈及电

话、邮件等方式,加强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指导。

满意

度
20% 学生对学业导师指导工作的满意度



2.学业导师工作效果测评

① 学生科研成果考核。学业导师负责的学生本学年内参与了科

研立项、论文、专利、学科竞赛，参与任一项得 5 分，获得省级以上

奖励得 10 分/项。

② 学生发展状况考核。学业导师负责学生中有评委优秀党员，

国家级奖学金、省级三好学生、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加 5

分/人次。学业导师负责学生中有出国的学生，加 5 分/人，所带学生

中考研人数占总人数达到 50%加 5 分，达到 70%及以上加 10 分;所带

学生实现 100%就业的加 5分,未实现 100%就业，本项不得分。

③ 学风状况考核。学业导师所带学生晚自习出勤率 100%，加 5

分:课堂纪律表现良好,无玩手机情况，加 5 分;上课出勤率 100%，加

5分:没有达到上述具体要求，不加分。

④ 学业成绩考核。学业导师所带学生 100%通过考试，无不及格

情况,加 10 分，出现不及格情况,此项不得分;四级通过率达 100%,本

项得分 5 分;所带学生英语六级通过率达到 50%以上，加 5 分。没有

达到上述具体要求，不加分。

⑤ 学业警告情况考核。学业导师所带学生无学业警告学生，加

10 分。如果有学生进入学业预警名单，该项不加分。

⑥ 考风考纪。学业导师所带学生中若出现考试违纪受到处分的

情况，本项得分为 0 分;如没有，本项得分为 10分。

补充:考核中涉及学生考勤、课堂违纪部分和考风违纪以学院学

工办公布结果和学院学风督察结果为准。学业成绩、学业警告情况以

教务处公布为准。

3.材料存档测评

① 学业导师提交期初制定的工作计划，加 10分/学期。

② 学业导师提交期末制定的工作总结，加 10分/学期。

③ 学业导师提交假期布置的作业和学生完成作业的相关材料，

加 10分/期。

④ 学业导师提交日常指导材料，加 5分/次。



四、工作待遇

按照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卓越教师培养计划“润之英才班”专项

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精神，结合“润之英才班”办学的实际

情况，年度测评为优秀的学业导师的工资为 400 元/人年；年度测评

为合格的学业导师的工资为 300 元/人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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